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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新规下的政府、企业与用户 

——简评《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7 年 8 月 1 日，经国务院同意，交通运输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

旅游局等十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交运发〔2017〕109

号）（下称“《意见》”）。《意见》是首个全国性的专门针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下称“共享单车”）

行业的部门规章，此前，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成都、石家庄等多个城市的道路交通管理

等部门已经相继发布了关于共享单车行业的规范性文件或其征求意见稿。 

《意见》规定，城市人民政府是共享单车管理的责任主体。全国各地城市规划和发展水平不同，

《意见》也给城市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地方政策留出了空间。围绕《意见》确定的政府、企业、用户三

个主要主体，我们将《意见》分以下三方面加以总结和评述： 

一、 政府职能： 

《意见》要求政府应在共享单车运营管理方面承担更多的职能，加强对于共享单车的管理和引导，

鼓励共享单车有序、安全的发展。政府机关在推行共享单车管理方面应当发挥下述职能作用： 

 坚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推进公共租赁自行车与共享单车融合发展，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

自行车； 

 引导企业合理有序投放车辆； 

 完善自行车交通网络。合理布局慢行交通网络和自行车停车设施、推进自行车道建设、完善道路

标志标线； 

 推进自行车停车点位设置和建设。对不宜停放区域和路段，可制定负面清单实行禁停管理。对城

市重要商业区域、公交站点、交通枢纽、居住区、旅游景区周边等场所，施划配套停车位； 

 加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标准化建设。支持各地制定运营、维护、车辆淘汰等地方标准，加快制定

基础通用类国家标准。运用认证认可、监督抽查等手段，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 

 加强信用管理。加快共享单车服务领域信用记录建设，建立企业和用户信用基础数据库，定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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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加强企业服务质量和用户信用评价。 

今年 7 月以来，杭州、郑州、福州、广州、南京等地均提出将对共享单车数量进行控制，并要求

暂停新增车辆的投放，但从《意见》的意图来看，对共享单车行业仍以鼓励有序发展为基本政策，并

要求城市人民政府积极发挥管理职能，对于共享单车行业加强提供引导、支持、完善配套设施的公共

服务。预计各地将基于共享单车的管理进一步制定具体的要求，包括出台针对共享单车的地方政策和

地方标准，共享单车行业的车辆损坏率、丢失率及事故率有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二、 企业层面 

如上所述，《意见》在政策方面确立了对于共享单车业务鼓励发展和有序管理的原则，并进一步

详细列明了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责任及具体经营要求，一方面加强了对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合规运营

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使得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在经营方面有法可依，逐步规范运营。《意见》要求共享

单车运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符合下述要求： 

 充分利用车辆卫星定位、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加强对所属车辆的经营管理； 

 明确企业对车辆停放管理的责任。加强车辆调度、停放和维护管理，推广应用电子围栏等技术，

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存在安全隐患、不能提供服务的车辆，及时调度转运车辆。对乱停乱放问题

严重、线下运营服务不力、经提醒仍不采取有效措施的企业，公开通报相关问题、限制其投放； 

 实行用户实名制注册和使用； 

 与用户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和用户骑行、停放等方面的要求； 

 禁止向未满 12 岁的儿童提供服务； 

 明示计费方式和标准并公开服务质量承诺，建立投诉处理机制； 

 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 

 及时将车辆投放数量、分布区域等运营信息报送当地主管部门； 

 加强用户资金安全监管。鼓励企业采用免押金方式提供租赁服务。企业应严格区分自有资金和

用户押金、预付资金，在企业注册地开立用户押金、预付资金专用账户，实施专款专用，加快实

现“即租即押、即还即退”； 

 支付结算服务应通过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提供，并与其签订协议； 

 企业实施收购、兼并、重组或退出市场经营的，必须确保用户合法权益和资金安全； 

 遵守《网络安全法》，将服务器设在中国大陆境内，并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数据安全管理、

个人信息保护等制度； 

 鼓励企业组成信用信息共享联盟，对用户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支持发展跨企业、跨品牌的租赁平台服务。 

针对有序管理及安全运营的要求，《意见》明确提出了将车辆停放管理及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险

作为企业的责任，并且要求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加快实现用户押金“即租即押、即还即退”，这些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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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运营模式及经营成本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意见》同时提出了推广卫星定位、

电子围栏、大数据等技术实施的要求，鼓励免押金服务，后续各地方城市人民政府可能会跟进制定相

应的推广和鼓励政策细则，将促进企业在技术革新、免押金、用户信用数据收集和评价等方面的投入、

布局。同时，企业亦应当提高网络安全及数据安全等级，规范对用户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 

上述措施也将促进相关技术应用及信用服务的发展，促进共享单车企业自身技术的发展及与第

三方技术提供者、城市交通数据提供者、信用服务机构建立更多合作关系，建立有效、安全及科技的

出行模式网络。 

三、 用户层面 

为了进一步实现安全出行，《意见》同时对于作为共享单车出行参与方的共享单车用户提出了要

求，要求用户自觉履行下述行为规范： 

 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城市管理等法律法规及服务协议约定，文明用车、安全骑行、规范停放； 

 骑行前应当检查自行车技术状况，确保骑行安全； 

 不得违反规定载人、不得擅自加装儿童座椅等设备。 

《意见》上述针对用户的规定明确了用户自身对车辆安全状况的注意义务，在用户与企业就车辆

使用事故产生纠纷时，用户是否尽到了该等注意义务会成为划分双方责任的一个考虑因素。同时，也

会促使企业积极制定相关服务协议，一方面便于对用户使用车辆进行规范引导，另一方面明确因用户

违规使用车辆出现事故时的责任承担，对于事故发生时用户与共享单车运营方的责任划分具有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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